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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立北門國民中學 函
地址：72742臺南市北門區井子腳1之1號

承辦人：李宗靜

電話：(06)7862014#18

電子信箱：joan0713@tn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9日

發文字號：北門中人字第108078232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永上奉臺南市政府聘任為臺南市立北門國民中學校長，並

自本（108）年8月1日接篆視事，敬請惠予指導並祈賜

教。

正本：臺南市北門區區公所、臺南市北門區衛生所、臺南市學甲戶政事務所、臺南市政

府警察局學甲分局、北門區農會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(臺南市立北門國民

中學除外)

副本：本校人事室

校長 林永上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